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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 GB 2658—1987《小型交流风机通用技术条件》的修订版，目的在于通过

本次修订，使标准更适用于民用风机的生产和使用。本标准对今后民用风机发展将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

本标准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它应与专用技术条件一起使用。

本标准与前版相比，作了如下主要修改：

——按 GB／T 1.1—1993 规定格式进行了编写；

——气流特性试验方法采用了美国通风和空调协会标准 AMCA 210—1974“出口风

室装置在风室中装多喷嘴”的方法，使之与国际通用的试验方法相一致；

——噪声测定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试验方法和声压级计量单位；

——删除了“自身振动”、“电源电压和频率变化”要求；

——对于 145 风机号及以上风机，绝缘介电强度试验电压（有效值）从 1000V 提

高到 1500V。
本标准从生效之日起，同时代替 GB 2658—1987。
本标准的附录 A是标准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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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叶直径不大于 300mm 的小型交流风机（以下简称风机）的分类、

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自动控制设备、电子设备和其他仪器中作为冷却装置的风机。风叶直

径大于 300mm的交流风机亦可参照使用本标准。

222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

GB 2423.1—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



GB 2423.2—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B：高温试验方法

GB 2423.3—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Ca：恒定湿热试验

方法

GB 2423.4—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Db：交变湿热试验

方法

GB 2423.5—198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Ea：冲击试验方法

GB 2423.10—198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Fc：振动（正弦）

试验方法

GB 2423.15—198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Ga：恒加速度试

验方法

GB 2423.16—1990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J：长霉试验方法

GB 2423.17—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Ka：盐雾试验方

法

GB 2423.21—199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M：低气压试验方

法

GB 2423.29—198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U：引出端及整体

安装件强度

GB 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 5872—1986 控制微电机包装技术条件

GB 6833.9—19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传导干扰试验

GB 6833.10—1987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辐射干扰试验

GB 7345—1994 控制微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3333 要求

3.13.13.13.1 分类

3.1.13.1.13.1.13.1.1 风机分类如表 1所示。

表 1

产 品 名 称 代 号 含 义

圆筒式轴流风机 FZY 风、轴、圆

螺桨式轴流风机(排风机) FZL 风、轴、螺

离心式风机 FL 风、离

横流式风机 FH 风、横

3.1.23.1.23.1.23.1.2 风机使用电压和频率如表 2所示。

表 2

额 定 频 率

Hz
额定电压，V

单 相 三 相

50 24，36，110，220，380 110，220，380
400 12，20，26，36，60，115，200 115，200

3.23.23.23.2 使用环境条件

3.2.13.2.13.2.13.2.1 风机使用环境条件分为 4级，如表 3所示。

表 3



环境条

件等级

温 度

℃
相对湿度

气 压

kPa
振 动

冲击峰值加速

度

m／s2

恒加速度

m／s2

1a －10～40

90%～95%

74.8
— —

—1 －25～40 10～55Hz
双振幅 1.5mm

150
2 －40～55 55

3 －55～85 25

10～500Hz 低频双振

幅

1.5mm 峰值加速度

70m／s2

300 150

3.2.23.2.23.2.23.2.2 当表 3不能满足风机使用要求时，应在相应的专用技术条件中详细列出环境条件的

各项参数。

3.33.33.33.3 外观

风机表面不应有锈蚀、涂覆层剥落、碰伤、划痕，紧固件连接应牢固，各类标记及

铭牌的字迹和内容应清楚无误，且不得脱落。

3.43.43.43.4 外形及安装尺寸

风机外形及安装尺寸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53.53.53.5 引出线和接线端

3.5.13.5.13.5.13.5.1 出线方式和标记

风机出线方式可采用引出线、接线片（柱）或螺纹接线柱。引出线和接线柱应完整

无损，连接牢固。引出线长度应不小于 200mm。

风机出线标记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对于单相电容运转风机，其引出线颜色或

标记应符合图 1～图 3规定。

图 1

图 2



图 3

3.5.23.5.23.5.23.5.2 引出线和接线端强度

3.5.2.13.5.2.13.5.2.13.5.2.1 引出线

每根引出线应能承受 9N 或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拉力。试验后，引出线不应出现拉

松痕迹、线股断裂或绝缘层永久变形等现象。

3.5.2.23.5.2.23.5.2.23.5.2.2 接线片

每个接线片应能承受 9N的拉力，并保持 5～10s。试验后，接线片不应出现松动和

其他损坏现象。

3.5.2.33.5.2.33.5.2.33.5.2.3 螺纹接线柱

每个螺纹接线柱应能承受 0.5Nm的转矩，并保持 5～10s。试验后，螺纹接线柱不

应出现松动和其他损坏现象。

3.63.63.63.6 风向或转向

风机应在机壳的明显位置或铭牌上具有风向或转向的标记。风机通电运转时应平

稳，无擦声和卡滞现象，其风向或转向应与标记相符合。

3.73.73.73.7 转速

风机在预热（见 5.1.4.2）后所得的转速应不低于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标称转速。风

机各项试验后测得的转速均称为随后转速，除另有规定外，随后转速应不低于标称转速。

3.83.83.83.8 电流

风机的电流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93.93.93.9 输入功率

风机的输入功率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103.103.103.10 低压起动

风机应能在 85%额定电压下起动并连续运转，其起动时间应不大于 20s。
3.113.113.113.11 绝缘介电强度

风机绕组和机壳之间应能承受表 4 规定的试验电压持续 1min 的绝缘介电强度试

验。试验时应无绝缘击穿或闪络现象。漏电流应不大于 5mA（峰值），绕组的漏电流不包括

设备电容所耗电流。

重复绝缘介电强度试验时，试验电压值为表 4规定值的 80%。

表 4 V

风机额定电压 12，20
24，26，
36，60

110，115
200，220

380125风机号 1)及以

下
145风机号 1)及以上

试验电压(有效

值)
100 500 750 1000 1500 1800

注：1）风机号用风机风叶直径的毫米数表示。

3.123.123.123.12 绝缘电阻

在正常试验条件及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极限低温环境条件下，风机绕组对机壳的绝

缘电阻应不小于 100MΩ；在相应的极限高温环境条件下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MΩ。



绝缘电阻检查用兆欧表的电压值应符合表 5规定。

表 5 V

介电强度试验电压 兆欧表电压

100 100
400～1000 500
1500～1800 1000

3.133.133.133.13 匝间绝缘介电强度

风机在 130%额定电压下，运转 3min后应无匝间击穿和过热现象。

3.143.143.143.14 气流特性

风机的气流特性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153.153.153.15 温升

风机的绕组温升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163.163.163.16 噪声

风机的声压级噪声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173.173.173.17 低温

风机应承受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极限低温环境条件下的低温试验，试验后应符合下

列规定：

a）绝缘电阻应符合 3.12规定；

b）起动时间应不大于 5min；
c）随后转速应不低于标称转速的 80%；

d）零部件应无开裂及其他异常现象。

3.183.183.183.18 高温

风机应承受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极限高温环境条件下的高温试验，试验后应符合下

列规定：

a）绝缘电阻应符合 3.12规定；

b）风机应无漏油、零部件变形及其他异常现象。

3.193.193.193.19 低气压

当专用技术条件有要求时，风机应承受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低气压试验，试验后应

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203.203.203.20 振动

风机应承受 GB／T 7345 中 4.25规定的振动试验，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a）零部件应无松动或损坏现象；

b）电流应符合 3.8 规定；

c）输入功率应符合 3.9 规定；

d）随后转速应符合 3.7 规定；

e）噪声应符合 3.16规定。

3.213.213.213.21 冲击

风机应承受 GB／T 7345 中 4.26规定的冲击试验，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a）零部件应无松动或损坏现象；

b）电流应符合 3.8 规定；

c）输入功率应符合 3.9 规定；

d）随后转速应符合 3.7 规定；

e）噪声应符合 3.16规定。

3.223.223.223.22 恒加速度

风机应承受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恒加速度试验。试验在三个互相垂直轴的六个方向

进行，每个方向试验 5min，共 30min。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a）零部件应无松动或损坏现象；



b）电流应符合 3.8 规定；

c）输入功率应符合 3.9 规定；

d）随后转速应符合 3.7 规定；

e）噪声应符合 3.16规定。

3.233.233.233.23 湿热

3.23.13.23.13.23.13.23.1 恒定湿热

本项目仅对表 3中 1a 级、1级和 2 级环境条件的风机或环境条件与其相似的风机

进行考核。

风机应承受严酷度等级为温度 40±2℃，相对湿度 90%～95%，历时 4d 的恒定湿

热试验，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a）在箱内测量绝缘电阻，其值应不低于 1MΩ；

b）风机应无明显的外表质量变坏及影响正常工作的锈蚀现象；

c）在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恢复 2h后，重复绝缘介电强度试验应符合 3.11 规定。

3.23.23.23.23.23.23.23.2 交变湿热

本项目仅对表 3中 3级环境条件或环境条件与其相似的风机进行考核。

风机应承受严酷度等级为温度 55±2℃，历时 6d 的交变湿热试验。试验后应符合

下列规定：

a）风机应无明显的外表质量变坏及影响正常工作的锈蚀现象；

b）风机置于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运转 24h，然后放

置 2h，测量其绝缘电阻应不低于 50MΩ；

c）测量绝缘电阻后，重复绝缘介电强度试验应符合 3.11 规定。

3.243.243.243.24 电磁干扰

当专用技术条件有要求时，风机的传导干扰电平应不超过 GB 6833.9 图 1中 A 级

极限值，其辐射干扰电平应不超过 GB 6833.10 表 1中 A 级极限值。

3.253.253.253.25 盐雾

当专用技术条件有要求时，风机应承受 48h 的盐雾试验。试验后风机拆开检查，任

何部位不应有明显的腐蚀现象和破坏性质变。

3.263.263.263.26 长霉

当专用技术条件有要求时，风机应承受 28d的长霉试验。试验后风机长霉应不超过

GB 2423. 16规定的 2级水平或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3.273.273.273.27 高温寿命

风机应承受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极限环境高温条件下的寿命试验，试验时间为

1000h。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a）随后转速应不低于标称转速的 90%；

b）电流应符合 3.8 规定；

c）输入功率应符合 3.9 规定。

3.283.283.283.28 重量

风机的重量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4444 检验规则

4.14.14.14.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 6规定。

出厂检验抽样按 GB 2828 中正常检查水平Ⅱ一次抽样方案进行，其合格质量水平

（AQL）按表 6规定。

出厂检验中，风机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该风机为不合格品。

若出厂检验合格，则除抽验中不合格品外，使用方应整批接受。若出厂检验不合格，

则整批拒收，由制造厂消除缺陷并剔除不合格品后，再次提交验收。

4.24.24.24.2 型式检验

4.2.14.2.14.2.14.2.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



b）定型产品，其电磁设计、机械结构或在制造过程中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变更足以

引起性能和参数变化时，允许根据上述变更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有关项目试验；

c）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产品正常生产时，每二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此时盐雾、长霉和高温寿命试验

等项目可不进行。当产品生产批量较小时，允许制造厂与使用方另行协商。

4.2.24.2.24.2.24.2.2 样机数量

从能代表相应生产阶段的产品中抽取六台样机，其中四台作为试验样机，二台作为

存放对比样机。高温寿命试验可以另取二台样机进行。

4.2.34.2.34.2.34.2.3 型式检验结果的评定

只要有一台样机的任何一项目不合格，并且不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则型式检验不

合格。

a）当鉴定部门确定样机某一不合格项目属于孤立性质时，允许用新的同等数量的

样机代替， 并补做已经做过的项目，然后继续试验。若再有一台样机的任何一个项目不合

格，则型式检验不合格。

b）样机在环境试验和环境试验后，发生影响使用性的性能严重降低时，鉴定部门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或者认为鉴定不合格，或者当一台样机出现失效时，允许用新的两台样

机代替，并补做已经做过的试验，然后补足原样机数目继续试验，若再有一台样机的任何一

个项目不合格，则型式检验不合格。

4.2.44.2.44.2.44.2.4 同类型产品的定型鉴定

同时提交两种以上型号的同类同风机号定型鉴定时，每种型号均提交四台样机，所

有样机均应通过出厂检验，再选取四台有代表性的不同型号样机进行其余项目试验。样机型

号选定后不允许更换。检验结果评定同 4.2.3。
若型式检验不合格，则提交的所有型号均不得通过鉴定。若型式检验合格，则同时

提交的所有型号均通过鉴定。此后生产的主要结构尺寸与性能相同的同类型产品可不再进行

定型鉴定。

4.2.54.2.54.2.54.2.5 型式检验项目和基本顺序

风机型式检验项目，基本顺序和样机数量及编号按表 6规定。

表 6

序号 项 目

技术要

求

条 款

试验方法

条 款

型式检验

样机编号

出 厂 检 验

项目

合格质量

水平

(AQL)
1
2

外观

外形及安装尺寸

3.3
3.4

5.2
5.3

1，2，3，4
1，2，3，4，

  √

  √

4.0

3
4

出线方式和标记

风向或转向

3.5.1
3.6

5.4
5.5

1，2，3，4
1，2，3，4

  √

  √

2.5

5
6

转速

电流

3.7
3.8

5.6
5.7

1，2，3，4
1，2，3，4

  √

  √

7
8

输入功率

低压起动

3.9
3.10

5.8
5.9

1，2，3，4
1，2，3，4

  √

  √

9
10

绝缘介电强度

绝缘电阻

3.11
3.12

5.10
5.11

1，2，3，4
1，2，3，4

  √

  √

1.0

11
12

匝间绝缘介电强度

引出线和接线端强度

3.13
3.5.2

5.12
5.13

1，2，3，4
1，2

  √

—

13
14

气流特性

温升

3.14
3.15

5.14
5.15

1，2
1，2

—

—



15
16

噪声

低温

3.16
3.17

5.16
5.17

1，2
3，4

—

—

17 高温 3.18 5.18 3，4 —

18 低气压 1) 3.19 5.19 1，2 — —

19 振动 3.20 5.20 1，2，3，4 —

20 冲击 3.21 5.21 1，2，3，4 —

21 恒加速度 1) 3.22 5.22 1，2，3，4 √

22 恒定湿热 3.23.1 5.23.1 3，4 —

23 交变湿热 3.23.2 5.23.2 3，4 —

24 电磁干扰 1) 3.24 5.24 1，2，3，4 √

25 盐雾 1) 3.25 5.25 3，4 —

26 长霉 1) 3.26 5.26 1，2 —

27 高温寿命 3.27 5.27 1，22) —

28 重量 3.28 5.28 1，2 —

注：1）属于特殊试验项目，仅在专用技术条件有要求时才进行。

2）可以另取二台样机进行试验（见 4.2.2）。

5555 试验方法

5.15.15.15.1 试验条件

5.1.15.1.15.1.15.1.1 大气条件

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及基准的标准大气条件按 GB／T
7345 中 5.1.1～5.1.3规定。

5.1.25.1.25.1.25.1.2 试验电源

试验电源的电压波形非正弦波失真度不大于 5%。试验电源的电压允差为额定值的

±1%， 频率允差为额定值的±1%。

5.1.35.1.35.1.35.1.3 试验设备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所用仪器和设备的精度，出厂检验应不低于 1级，型式检验应

不低于 0. 5级。

5.1.45.1.45.1.45.1.4 试验状态

5.1.4.15.1.4.15.1.4.15.1.4.1 运行状态

除气流特性试验外，其他性能试验，风机均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自由运转状态

时进行。

5.1.4.25.1.4.25.1.4.25.1.4.2 预热

在进行转速、电流、输入功率和气流特性试验前，风机应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

预热，风机连续运转 30min，则认为风机已达到热平衡，即完成了预热过程。若前后两项试

验的时间间隔不到 3h，则在此两项试验间可不进行预热。

5.25.25.25.2 外观

目检风机外观，其结果应符合 3.3 规定。

5.35.35.35.3 外形及安装尺寸

用能保证尺寸精度的量具检验风机的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其结果应符合 3.4规定。

5.45.45.45.4 出线方式和标记

检查风机出线和标记，并用能保证尺寸精度的量具测量引出线长度，其结果应符合

3.5.1 规定。

5.55.55.55.5 风向或转向

目检风机的风向或转向标记。并按专用技术条件或 3.5.1 规定接线，风机施加额定

电压和额定频率，其结果应符合 3.6规定。

5.65.65.65.6 转速



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采用精度不低于±2%的测速仪测量其转速，其结

果应符合 3.7 规定。

5.75.75.75.7 电流

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用交流电流表测量电流。其结果应符合 3.8 规定。

5.85.85.85.8 输入功率

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用交流功率表测量输入功率。其结果应符合 3.9 规

定。

5.95.95.95.9 低压起动

风机在静止状态下施加额定频率和 85%额定电压，风机应能起动并连续运转，起

动时间应符合 3.10 规定。

5.105.105.105.10 绝缘介电强度

风机按 GB／T 7345中 5.17规定进行绝缘介电强度试验，其结果应符合 3.11 规定。

在进行出厂试验时，风机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允许采用试验电压值为 3.11 规定的

120%、持续时间为 1s 的试验来代替。

5.115.115.115.11 绝缘电阻

风机按 3.12 规定的兆欧表测量风机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其结果应符合 3.12 规

定。

5.125.125.125.12 匝间绝缘介电强度

风机施加额定频率和 130%额定电压，连续运转 3min，其结果应符合 3.13规定。

5.135.135.135.13 引出线和接线端强度

5.13.15.13.15.13.15.13.1 引出线

风机引出线的引出端朝下，垂直向下逐渐施加（无任何冲击）3.5.2.1规定的力于引

出线外端头，并使导线芯和绝缘层均匀受力，然后保持 5～10s，其结果应符合 3.5.2.1 规定。

5.13.25.13.25.13.25.13.2 接线片（柱）

将风机固定，沿接线片（柱）轴向，在离开试验样品的方向上，逐渐施加（无任

何冲击）3.5. 2.2 规定的拉力于接线片（柱）端部，然后保持 5～10s，其结果应符合 3.5.2.2
规定。

5.13.35.13.35.13.35.13.3 螺纹接线柱

风机按 GB 2423.29 中第 5章试验 Ud规定的方法进行螺纹接线柱强度试验，试验

时施加 3.5. 2.3 规定的转矩。其结果应符合 3.5.2.3规定。

5.145.145.145.14 气流特性

风机按附录 A（标准的附录）《小型风机气流特性试验方法》规定测定气流特性，

其结果应符合 3.14 规定。

5.155.155.155.15 温升

风机安装在绝热支架上（应避免通过安装螺钉等连接件进行热量传递，并且不应受

外界热辐射及气流影响），先将风机在室温下放置 2h，以达到稳定非工作温度。随后测量风

机绕组的直流电阻 R1（当用带电测量法时应按 GB／T 7345中图 6《温升试验线路图》），并

记下室温 t1。然后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通电运转至稳定工作温度 t2（即机壳表面温

度在 30min内变化不大于 0.5℃。当用带电测量法时，以每分钟的间隔读取一次绕组温度，

连续 5个读数相等），随后测量同一绕组的直流电阻 R2，并记录此时室温 t2。
由下式计算风机绕组温升，其结果应符合 3.15规定。

 

式中 θ——风机绕组的温升，K；
R2——（1）若用带电法测量时，为被测绕组达到稳定工作温度（t2）时的直流

电阻值，Ω；

（2）若用非带电法测量时，从断电开始，用直流电桥测取绕组电

阻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则 R2为曲线外推到时间为零（断电瞬时）的电阻值，Ω；

R1——被测绕组在初始测量温度（t1）时的直流电阻值，Ω；

t1——测量绕组电阻 R1时的室温，℃；



t2——测量绕组电阻 R2时的室温，℃。

5.165.165.165.16 噪声

风机固定在弹性支架上，使风机能沿所有轴线振动，并置于半消音室或全消音室空

间中央位置，拾音器置于风机轴线上距进风口 1m处，如图 4所示。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

定频率运转。用声级计测定风机声压级噪声（A 计权网络），其结果应符合 3.16 规定。

图 4

5.175.175.175.17 低温

风机按 GB 2423.1 中试验方法 Ad进行低温试验，其试验极限低温值按 3.17 规定，

时间为 2h。试验结束后，在箱内测定绝缘电阻，然后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并测定其

起动时间和随后转速。风机从箱内取出后检查其零部件等，其结果均应符合 3.17规定。

5.185.185.185.18 高温

风机按 GB 2423.2 中试验方法 Bd进行高温试验，其试验极限高温值按 3.18规定。

试验时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连续运转 2h。试验结束后，测定其绝缘电阻，并检查其

零部件等， 其结果均应符合 3.18规定。

5.195.195.195.19 低气压

风机按 GB 2423.21的规定进行低气压试验，风机置于试验箱中，并施加额定电压

和额定频率通电运转，再将箱内气压降低至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气压值，并持续时间 5min。

其结果应符合 3.19 规定。

5.205.205.205.20 振动

风机按 GB 2423.10中的扫频试验进行振动试验。风机牢固地安装在试验支架上，

支架固定在试验台面上，支架应以最小的损耗将振动传递到风机上，试验板本身不允许在试

验频率范围内产生谐振。整个试验过程中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连续运转。试验在三

个相互垂直的方向（其中一个方向为风机轴线方向）上进行。其扫频范围、振幅值和试验持

续时间按 3.20规定。在进行初始振动时如出现危险频率，应记录该频率和所施加的振幅值，

并在每一个危险频率上，以相同的振幅值振动 30min。试验结果应符合 3.20规定。

5.215.215.215.21 冲击

风机按 GB 2423.5 的规定进行冲击试验。整个试验过程中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

频率连续运转。其峰值加速度、脉冲持续时间、波形、冲击次数按 3.21 规定。试验结果应

符合 3.21规定。

5.225.225.225.22 恒加速度

风机按 GB 2423.15的规定进行恒加速度试验。整个试验过程中风机施加额定电压

和额定频率连续运转。其恒加速度值和持续时间按 3.22规定。试验结果应符合 3.22 规定。

5.235.235.235.23 湿热

5.23.15.23.15.23.15.23.1 恒定湿热

风机按 GB 2423.3 的规定进行恒定湿热试验。其严酷度按 3.23.1 规定。其结果应符

合 3.23.1 规定。

5.23.25.23.25.23.25.23.2 交变湿热

风机按 GB 2423.4 的规定进行交变湿热试验。其严酷度按 3.23.2 规定。其结果应符

合 3.23.2 规定。

5.245.245.245.24 电磁干扰

风机按 GB 6833.9 和 GB 6833.10 的规定进行电磁干扰试验。整个试验过程风机施

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连续运转。其结果应符合 3.24规定。

5.255.255.255.25 盐雾



风机按 GB 2423.17的规定进行盐雾试验。试验时风机应轴向水平放置于试验箱内，

试验持续时间为 48h，其结果应符合 3.25规定。

5.265.265.265.26 长霉

风机按 GB 2423.16的规定进行长霉试验，试验时间为 28d，其结果应符合 3.26 规

定。

5.275.275.275.27 高温寿命

在 3.27规定的极限环境高温（允差±5℃）条件下，风机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

运转，试验时间按 3.27 规定。风机在试验箱内的放置应使其进、出口至少在一个风叶直径

范围内无障碍物。试验结束后，使试验温度降至室温，然后测定电流、输入功率和随后转速，

其结果应符合 3.27 规定。

5.285.285.285.28 重量

用感量不低于 1%的衡器，称取风机的重量，其结果应符合 3.28规定。

6666 质量保证期

质量保证期系制造厂对风机正常库存和使用向使用方承担的责任期限。

质量保证期为产品出厂之日算起的存放期（包括运输期）与保用期之和。风机存放

期为一年。保用期从产品包装拆封开始计算，风机保用期为一年。

在正确存放和使用风机的情况下，制造厂应保证风机在保用期内（不超过使用寿命

时间）正常工作。如在保用期内产品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则制造

厂应对此负责。

777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7.17.17.1 标志

每台风机应有铭牌标志；铭牌的字迹、图形应清楚无误；并保证在整个使用期内不

剥落，内容仍清楚可辨。铭牌应位于风机的明显部位。

铭牌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产品型号及名称；

c）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d）制造厂认为必须的项目。

7.27.27.27.2 包装

风机包装按 GB 5872的规定。

7.37.37.37.3 运输

风机包装箱或包装盒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避免碰撞和敲击，严禁与酸碱等腐

蚀物质放在一起。

7.47.47.47.4 贮存

风机应存放在环境温度为－10～35℃、相对湿度不大于 85%，清洁通风良好的库

房内，空气中不得含有腐蚀性气体。

附 录 AAAA
（标准的附录）

小型风机气流特性试验方法

A1A1A1A1 试验装置

A1.1A1.1A1.1A1.1 本装置采用多喷嘴的出气风室结构，由风室、喷嘴、稳流器、可调排气系统及测试

管路等组成。结构示意图如图 A1所示。



图 A1
1—被测风机；2—风室；3—喷嘴；4—稳流器；5—可调排气系统

A1.2A1.2A1.2A1.2 图 A1中，M 为圆形风室的内径或矩形风室的当量直径。

A1.3A1.3A1.3A1.3 被测风机直接安装在风室进气端面。风室进气端开口的外形应与风机出口外形相符

合，其开口截面积与风机出口截面积应相等，允差为±5%。

A1.4A1.4A1.4A1.4 对于离心式和横流式风机，风室的横截面积应不小于风机出口截面积的九倍，图

A1中尺寸 J应不小于风机出口当量直径。对于轴流式风机，风室的横截面积应不小于风机

出口截面积的 16 倍，J应不小于风机出口当量直径的二倍。

A1.5A1.5A1.5A1.5 在喷嘴的上游和下游各安置一组稳流器。每组稳流器由流通面积分别为 60%、50%、

45%的三道具有均匀方眼的圆金属丝网格组成，流通面积允差为±2%。每道网格相距 0.1M，

并按气流方向布置，如图 A1 所示。从最大喷嘴出口面到下游稳流器的距离应不小于该喷嘴

喉部直径的 2.5 倍。

A1.6A1.6A1.6A1.6 各喷嘴应尽可能成对称布置。每一个喷嘴中心线离风室内壁的距离应不小于该喷嘴

喉部直径的 1.5 倍。任何两个同时使用的喷嘴，其中心距应不小于较大喷嘴喉部直径的三倍。

A1.7A1.7A1.7A1.7 相当于试验转速下自由送风（即风机静压为零时的工况点，此时 ps7为零值）时，

喷嘴出口的平均速度应不小于 14.2m／s。
A1.8A1.8A1.8A1.8 喷嘴采用喉部无接口结构，结构简图如图 A2所示。



图 A2

A1.8.1A1.8.1A1.8.1A1.8.1 喷嘴的纵断面应具有图 A2 所示的椭圆形断面，可以用二个或三个半径连接成近

似圆，但其任意一点在法线方向与椭圆的误差应不大于 0.015D。
A1.8.2A1.8.2A1.8.2A1.8.2 喷嘴的出口边缘必须呈直角、尖缘，不得有毛刺、凹痕或圆角。喷嘴表面应平整

光滑。

A1.8.3A1.8.3A1.8.3A1.8.3 应在椭圆的短轴上和喷嘴的出口处测量喷嘴的喉部直径 D。喉部进口处的平均直

径允许比喷嘴出口处的平均直径大 0.002D，但不允许比它小。

A1.9A1.9A1.9A1.9 在平面 7、平面 5、平面 6处各开具 4个静压接口孔，沿圆周均布，并连接在一个

测压环上。孔径 d应优先采用 1.5mm，最大不应超过 3mm。孔轴线应垂直于风室内壁，孔

边应无毛刺。在距孔 20d范围内的风室内表面应光滑，无凹凸。静压接口孔结构如图 A3 所

示。

图 A3

A2A2A2A2 试验步骤和方法

A2.1A2.1A2.1A2.1 从自由送风到全闭（即风机流量为零值时的工况点，此时Δp为零值）的整个范围

内，应通过调节可调排气系统使工况点能很好地分布，对顺滑的特性曲线应测定八个以上工

况点。

A2.2A2.2A2.2A2.2 风机与风室的接口处及所有测量点之间的连接缝应很好地密封，使泄漏对测量的影

响不大于仪表精度的一半。

A2.3A2.3A2.3A2.3 气流特性试验前，风机应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运转 0.5h，以达到平衡状态。

A2.4A2.4A2.4A2.4 采用微压表或其他压力指示仪器测量 ps7、ps5、Δp，仪表精度应不低于 1%。

A2.5A2.5A2.5A2.5 在室内试验区域，用大气压力计测量大气压力 pa，大气压力计允差±33Pa。
A2.6A2.6A2.6A2.6 在风机进口处附近用干、湿温度计测量大气干球温度 ta和大气湿球温度 tw，温度计

精度应不低于 0.5℃。



A2.7A2.7A2.7A2.7 用闪光测速仪或其他测速仪器测量风机转速 n，测速仪器精度应不低于 2%。

A2.8A2.8A2.8A2.8 应记录每一个工况点的下列试验数据，并尽可能同步读数：

a）大气压强 pa；
b）大气干球温度 ta；
c）大气湿球温度 tw；
d）平面 7处的表压强 ps7；
e）平面 5处的表压强 ps5；
f）平面 5和平面 6之间的压强差Δp；
g）风机转速 n。

A3A3A3A3 计算

A3.1A3.1A3.1A3.1 饱和水蒸气压强

（A1）
式中 pe——饱和水蒸气压强，Pa；

tW——大气湿球温度，℃。

A3.2A3.2A3.2A3.2 水蒸气分压强

（A2）
式中 pp——水蒸气分压强，Pa；

pa——大气压强，Pa；
ta——大气干球温度，℃。

A3.3A3.3A3.3A3.3 大气密度

（A3）
式中 ρa——大气密度，kg／m3；

R——大气气体常数，取 R＝287J／kg·K。
A3.4A3.4A3.4A3.4 α比值

（A4）
式中 α——平面 6处压强与平面 5处压强之比值；

pa5——平面 5处的风室表压强，Pa；
Δp——平面 5与平面 6之间的压强差，Pa。

A3.5A3.5A3.5A3.5 膨胀系数

Y＝1－0.548（1－α）

（A5）
式中 Y——对空气及多喷嘴风室的膨胀系数。

A3.6A3.6A3.6A3.6 平面 5处的空气密度

（A6）
式中 ρ5——平面 5处的空气密度，kg／m3。

A3.7A3.7A3.7A3.7 空气动力粘度

μ＝（17.23＋0.048ta）×10－6



（A7）
式中 μ——空气动力粘度，Pa·s；

当大气干球温度 ta在 5～38℃范围内，可取

μ＝1.819×10－5Pa·s
A3.8A3.8A3.8A3.8 雷诺数

（A8）
式中 Rei——第 i个喷嘴的雷诺数；

Ci——第 i个喷嘴的流量系数，在迭代计算初值时， 可取 Ci＝0.95，以后再按

式（9）计算；

Di——第 i个喷嘴的出口直径，m。

A3.9A3.9A3.9A3.9 流量系数

（A9）
A3.10A3.10A3.10A3.10 平面 5处的空气流量

（A10）
式中 Q5——平面 5处的空气流量，m3／min；

Ai——第 i个喷嘴的出口截面积， ，m2。

A3.11A3.11A3.11A3.11 风机空气流量

（A11）
式中 Q——风机空气流量，m3／min。
A3.12A3.12A3.12A3.12 风机静压

（A12）
式中 psto——风机折合成标准进气状态时的静压，Pa；

ps7——平面 7处的风室表压强，Pa；
ρa0——标准进气状态时的大气密度，可取ρa0＝1.2kg／m3。

注：标准进气状态系指：大气压强 pa0为 101325Pa，大气干球温度 ta0为 20℃，大

气相对湿度 为 50%，大气密度ρa0为 1.2kg／m3。

A4A4A4A4 绘制风机空气流量----静压曲线

每个工况点按 A3 章所列公式计算出风机空气流量和静压，然后绘制流量-静压特

性曲线。图 A4为风机典型的 Q-psto特性曲线。



图 A4


